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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九十一次會議 

一 亢 四 八 年 十 工 月 二 十 三 3 g 期 四 午 後 三 畤 在 巴 ^ 夏 幽 g 舉 行 

王席 M r F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( 比 利 時 ) 

出 席 * T 列 各 菌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

大、中國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&、蘇維埃ftfc會主 

義共和國聯盟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« 裡 為 第 三 亢 0 會 { 8 / A g e n d a 390) 

四 繼 續 I t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

經 主 厗 邀 請 , 廖 大 利 代 表 C o l o n e l Hodgson、^Jl 

代 喪 M r Z)«。z、h豳代表Mr van Rotjen、 ^ 详 ^ 代 表 

Mr Inggles及印度尼®i¦代表Mr Palar就安j^S 

事會《席0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

事 巳 收 到 文 件 S / " 3 5 是 亞 拉 伯 同 盟 秘 書 長 致 安 全 

理事會主席的一件公文 0 凡讀逷那一文件的理事， 

就會知道亞拉伯髑家對:印度尼西亜問題閼切的稃 

度。 

第 一 亞 拉 伯 同 盟 的 七 個 國 家 已 經 承 認 印 度 尼 

西 S o 這 些 國 家 是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和 荷 蘭 政 府 

耩桔Lmggad ja t i協定2後承認印度尼西亞的。在這 

個協定中,荷蘭政府已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阈在事 

實上的權力。我們認爲只要跟這件事有主耍鬮係的 

國家和唯一有権譲與該國政治存在的國家一一荷蘭 

政府——已經採取了這種行動，其他任何阈家對2* 

承憨印度尼西5?共和阈的存在一事便不再有任何反 

對 * l f f l 礙 0 印 度 尼 西 S 共 和 阈 被 承 認 具 有 L m g g a -

djati 協定所規定的邊疆和阈境及所包括的全部領土 

«1住在那裏的人民0 

自從那時 J Y來,甚至較那時略早的時候 J Y求,一 

偭政府已經在該共和國成立了,這侗政府掌握了荷 

蘭共和國8*訂協定內規定具有領土的一切權力。這 

個政府一直在行使立法、課秣、置備軍隊及其頒土 

內保衞公安等權力,並行便除對外的外交代表權外 

其他一切有閼主權的待権。该項外交代表權尙求赢 

荷蘭政府稱，在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最後確定地 

它仍耱續保留銃治權,但印度尼西亞共 * 1 

國 政 府 所 行 使 的 一 切 特 権 均 經 荷 蘭 政 府 接 受 並 同 

2 &闼"印度尼西茧共和國的攻治事件"（The Political 

Events m the Republic of Inonesia ),紐的荷蘭新簡局 

出版，逭=十四貢 

, o 荷 蘭 政 府 知 J : 在 進 行 中 的 一 切 事 伴 , 同 時 , 荷 

蘭 政 府 和 S 共 和 國 締 結 了 若 干 公 約 , 從 此 證 明 

荷 蘭 政 府 不 反 對 印 度 尼 西 s 共 和 國 行 使 此 種 權 

力。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政府豨结了停^協定,除 

Lmggadjat i協定外，又稀拮了其他協定，W解决彼 

此之間的爭執相異見0 

就是在Linggadjat i協定内，第十七條乙款稱， 

該協定耩約國間如有任何異見，當JW公斷方式解决 

之,國際法庭將受權指定公 ÎF主席從事此項公斷0下 

述 一 點 似 乎 很 淸 楚 荷 蘭 政 府 小 反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

« I 國 政 府 的 獨 立 , 也 小 反 對 共 和 國 迄 今 一 直 在 行 使 

的主權特權0在這些特權中，有在邊境內維持法律 

*1秩序的權力，這一向县共和國政府的責任，迄今 

爲Jfc它在履行這種責任。 

最近經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的申請 [ S / 1 1 2 8 ]安全 

理 事 會 開 了 一 次 紫 急 會 議 [ 第 ？ 八 四 次 會 議 ] , 這 是 

猹 悉 了 下 列 涫 S J 5 舉 行 的 荷 蘭 政 府 違 反 了 停 ^ 

定和去年八月一EJ安全3PP事會的命令 [S /459]在 

印 度 尼 西 亞 恢 & 了 ：18爭和軍事行動。鬮—點，我 

們渴欲從锋旋委員會方面知道那些事實的眞實性 

其眞實的程度如何，及重新發牛:18爭的原因。 i t 

我們就這個問題舉行的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上，安全 

理 事 會 主 席 說 他 當 設 法 璦 取 闢 — 點 的 I t 報 0 此 

項 掎 報 卽 將 璲 得 , 現 在 我 們 巳 有 足 夠 的 i t 報 藉 j y 察 

悉發生了什麼事。 

據 我 的 了 j ^ , 荷 蘭 政 府 企 圆 提 出 三 種 理 由 [ 第 

三八八次會遂],JW資辯說其恢渔：18爭的正當。荷蘭 

政 府 認 爲 因 有 這 些 理 由 所 便 它 非 探 取 武 力 小 可 0 

第一個理由是荷蘭政府認爲共和國政府若非小 

願便是>?»能依據停戥協定 [ S / 6 4 9 附錄—]及當事 

國間所訂其ftfc協定履行所負義務。這是荷蘭政府辯 

逮 其 軍 事 干 涉 的 第 一 個 理 由 , 但 據 我 看 來 , 這 個 理 

由並小成立，因爲一方如梁小願或小能履行其義務 

另一方是無權; Ç 諸武力 J Y 強遠對方履行其義務的。 

耍使對方履行義務另有許多方法,例如向安全理事 

會 提 出 控 ^ , 或 將 此 案 提 鱭 國 際 法 公 斷 , 藉 J Y 確 

定當事國是否眞正不願或小能依Bp履行協定義務0 

武力並不是強》â公約當事國之一履行義務的方法。 

荷 蘭 政 府 提 出 的 第 二 個 理 由 是 現 正 有 若 干 個 

人從共和國颌土潛入荷蘭政府所統治的領土中0印 

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代 表 吿 W 我 們 [ 篱 = 八 九 次 會 議 ] 谮 



入荷蘭政府所銃治的領土中的那些人是誰o他說， 

些人是荷蘭銃治地區的居民，他們在過去泯亂期間 

小得不離開,現在只是!"ej到他們的妻兒那褢去0這 

些人小能長期遠離家庭B&生活,所 Jy他們小得小rej 

去 0 不 論 這 種 答 é 是 否 正 確 , 此 項 潛 入 終 不 成 爲 荷 

蘭 政 府 對 共 和 國 使 用 武 力 的 理 由 。 任 何 國 家 須 且 

應該能鈎保誕其邊境並阻J卜任何可疑或危險人民進 

入其疆域,而無須對這些人民所來自的國家開戰offl 

i fc潜入不能成爲荷蘭政府攻擊共和國領土的理由0 

一個酶家負有保譴其本國邊境的義務,但這種義務 

並沒有給予這個國家對他方開^的權利。 

荷 蘭 提 出 的 第 三 個 理 由 是 共 和 國 頜 土 的 法 律 

和秩序遭受擾亂,因此荷竄小得不探取警察行動藉 

JW恢é該地區的法律相秩序0我們更難承認這個珲 

由爲荷蘭％JW採取那種行動的理由。維持法律和秩 

序乃是共和國政府的責任。？Ï藺政府對:ÎP^共和國領 

土內法律和秩序的維持,並無責任0 l È J ^ 須維持在 

其控制下的領土的法律和秩序,但 ff i過去所IT任何 

協定中絕未提及法拌和秩序的維持是?Ï蘭政府的責 

任。經荷蘭政府承認爲該國事實上的當局的政府才 

負 有 在 其 本 國 地 域 內 維 持 法 律 與 秩 序 的 貴 任 。 因 

此荷蘭政府無權 jy軍事力量從事干預，越過邊界從 

事戥鬥,JW期恢復小在其控制下的領十的法律和秩 

序。我不知=1外國部隊在一個由敵對人民圍椟着的 

地域內如何能確立法律和秩片，5â些人民小僅痛恨 

外姆部隊的駐留,且將7TC遠敵視這種部隊。軍事干 

預 只 有 使 愦 勢 钹 雜 化 , 也 許 便 更 趨 惡 劣 , 並 使 法 

律和秩序的掎形益形惡化,特冽是大家知道牛活在 

那裹的數百萬人民小耍那些干預者，對他們無信 

甚至準備犧牲自s的生命JWl^去他們的權力和對:Sf^ 

個 國 家 的 統 冶 。 因 此 用 維 持 法 捧 和 秩 序 的 方 法 

不伊不會發生良好的效果,也不會狻致預期的成《 

而 且 可 能 發 生 ， 的 後 果 。 

我們知道後來荷蘭政府逮捕了共和國政府的總 

統及其他政治人物，甚至包括和荷蘭政府談判的代 

表&內。下OJÊ̶事萬是外國侵入者一一這種侵入者 

可被稱爲侵略者̶̶的一種暴行,逮捕一國政府的 

元首、逮捕負責維持秩序、推動!&府機構：r作的人良 

藉 i s l摧毁該國的秋序和制度。爲了這種原因,我想 

澳 大 利 亞 代 表 今 晨 [ 第 三 九 〇 次 會 所 建 , 的 修 正 

案 是 適 當 的 , 本 代 表 颶 準 備 贊 成 將 ^ 案 倂 入 本 代 表 

^ 和 哥 侖 比 s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聯 合 提 出 的 决 璣 莩 案 

[S/1H2]內。 

荷蘭代表提出的另一點是鬮î*^安全理事會的管 

轄權和理事會通過第一件决議案卽一九四七年八月 

一日决議案 [S/459]時所發生的事伴。我須指出， 

在 那 個 時 候 一 一 卽 大 約 十 九 個 月 " M ̶ ̶ 我 們 對 

安全理事會的有無管轄權問題雖末作肯定决定，但 

我們認爲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已被承認得在印度尼西 

亞境內行使若干種權力和特權，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

日後是耍成立的，那時B爲荷蘭政府所承認的印度 

尼西亞共和國具有特權和權利申請安全理事會作停 

火决定並HT定維持該地區和平的方法0爲了避免流 

血和印度尼西亞境内羝耱發牛暴行起見,安全理事 

會不得不；i過那件隨後由荷蘭政府和另一方接受的 

决議案。 

停戰協定;变全理事會通過了一九四七年八月 

一日的决璣案後遂吿成立。在安全理事會研計了這 

個問題爲時已^十九個月之後的今日，實非rej到I寸 

論管轄權問題的時候。現在我們並小在决定有鬮皙 

権 的 事 項 0 安 全 理 事 會 負 有 採 取 行 動 的 義 務 , 俾 

在世界上和平發生搔亂的地方維持和平與安全。安 

全 f i l 事 會 , 在 其 他 地 方 採 取 過 種 行 勐 , 各 方 並 未 

對其管轄權表示爭議0處理當事國間爭端的方法是 

各當事國本身依據安全 f iP事會的决議案而镞定的。 

Renville協定[s/649附錄十一 ] ,是乃一個非常淸 

楚且餒墼方自願接受的協定。該項協定尙未規定詳 

盡，復據斡旋委員會屢次報吿，荷蘭小M繼镜從事 

協商 jyj?决異見。荷蘭代表曾吿;?f我們，荷蘭除了 

犧 牲 本 身 全 部 利 翁 向 共 相 國 讓 步 , 或 & 諸 自 衞 

保 護 其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利 益 和 生 命 ， 冽 無 他 途 可 

循。 

我認爲澳大利亞代表在今晨[第三九0 次會議] 

的演說中，已s *此點作有極正確的分析，並述及我 

所要說的大多數事項0 該項演說中，他提及一一 

我 要 祓 述 一 逼 — — 還 有 第 三 種 方 法 ， 而 且 棰 正 

確的方法0 3€—種方法町使各當事國、安全理事會 

相全世界同時都感到満苜。這種方法卽根據Renville 

協定耱績铬商,並使這種協商結束，獲致雙方所期 

望的具體锆果。荷蘭方面說，它已準備就緒,但共 

和國政府拒絕這種盲見，然據我們的了廨，共和國 

驄理所提出的各種讓步和妥協足"顯矛共和國對 

重 ^ 談 判 具 有 誠 確 切 希 望 卽 可 遝 得 桔 果 。 若 i J 

荷蘭除屈服或自衞外，剁無他法，划非實锗。荷蘭 

代表耍我們了解荷蘭的處境正如一摑被人襲黎欲將 

他置死地的人，=1個人除讓襲擊者有殺死他的機 

會或殺死其敵手JW保衞自身外,冽無他法。但實倩 

並非如此。共和國並小耍求荷蘭作任何新的犧牲,在 

a i 種 情 形 f a餒作一切町能的犧牲、妥铋與讓步的 

是共和國。 



我 們 不 相 ^ 健方數十离武装軍隊互相戟鬥的 

事件可說是"警麥行動"0這不能乾爲是警察行動。這 

是兩國間武裝部隊的戰鬥，正同任何地方的普通戰 

^ 樣 。 我 們 認 爲 在 這 槿 情 形 下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0 ^ 須 

探取步驟立卽終止這種流血。我們現在這裏作冗長 

的 演 說 ， 我 們 希 望 主 席 要 求 各 菡 代 表 避 免 複 述 , m 

他的演說3儘可能簡短，俾我們能迅速達成一個决 

議 案 ， j y 終 j f "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: 爭 拯 救 每 天 一 一 也 

許每一個鐘點一一正在^國犧牲的無數生靈。我贊 

成澳大利亞對第一次提出的聯合决議草案所作的修 

正 案 我 希 望 我 們 能 今 晚 完 成 工 作 最 晚 在 明 日 

另 一 次 會 議 上 完 成 俾 我 們 能 M — 件 决 議 案 J W 終 

止現在印度尼西亞進行中的殘酷兇锰的戰鬥。 

M r D E S A I ( 印 度 ） 印 度 政 府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

的 最 近 發 展 一 直 加 j y 注 " t 並至感關切。我們本 

來希望當事國間可JW達成協定尤其因爲我們覺得 

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公正、光榮、和平解决小僅爲維 

持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和 平 與 安 且 爲 維 持 整 個 東 南 亞 

的和平與安寧所J^l^ 

荷蘭共和國政府的談判經過是展時甚久且多所 

波 折 的 。 伊 有 一 點 是 很 淸 楚 的 在 談 判 的 蘧 個 過 稈 

中 共 和 國 政 府 自 始 至 終 在 可 能 不 妨 礙 其 ? Ê 榮 與 尊 

嚴且不違背其人民的願望的條件下，竭力設法了解 

並顧及對方的觀點。人們小能希望任何一龎政府能 

夠做到更進一步的事。關：5^^—點如需證據，只 

須査閱锌旋委員會的各項報吿書。此等報吿書明白 

指出，共和國政府參加這些談判時並未抱有仇恨或 

苛刻的態度，亦無吹毛求疵的曹©0 唯一關C:的 

事 ： l i 是 镀 致 解 决 問 題 的 辦 法 只 須 略 閲 矜 旋 委 員 

會 的 報 吿 * , 卽 足 使 人 深 信 另 一 方 從 事 談 判 的 態 度 

並 小 相 同 而 且 决 小 能 " 助 解 决 。 

甚 至 ‧ & 直 接 談 判 破 裂 後 , M r H a t t a 曾 再 度 努 

力 J W 期 镀 致 j l ? 决 。 他 *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致 斡 旋 委 員 

會 美 國 代 表 的 函 [ S / 1 1 2 9 ] 中 渔 作 更 多 的 讓 步 這 種 

行動並小表亍一種小妥協的態度。相反的，它表^ 

M r H a t t a 受 一 種 觀 含 的 鼓 舞 , 卽 探 究 每 一 種 可 能 

的 途 徑 , 4 ^ 期 港 致 一 種 相 平 解 决 的 辦 法 。 ^ 人 說 該 

函 內 所 載 各 項 提 議 , 完 全 出 自 M r Hat t a個人,並未 

镀 得 共 和 國 政 府 的 認 可 。 是 一 種 稍 稍 令 人 驚 異 的 

說 法 M r Hatta在那一天是共和國政府的副總統， 

而且事實上荷蘭政府一 IÊ在和具有這種身份的Mr 

H a t t a 從 事 談 判 這 樣 顯 耍 的 一 個 人 是 不 會 隨 便 癸 

表這些陳述的，也小會沒有充分的責任感。 

i t 和 國 政 A 準 備 完 全 承 ^ ^ 蘭 政 府 的 主 權 。 * È 

準備在枭急狀態下JW特權譲與高被代表並授權他使 

用聯邦及荷蘭軍墚 jy保謹和平與安全。Mr Hat t a所 

懇求的不過是荷蘭政府行使其统治權時自動地稍加 

克制——這也小過是在相當限度內的克制。在現有 

民 主 政 府 制 度 中 ， 各 阈 統 治 者 常 荬 接 受 _ _ 往 往 自 

動 實 施 — — 克 制 。 所 M r Hatta的提出這種懇求 

乃是非常自然的。 

這 些 是 十 分 重 耍 的 讓 步 且 已 竭 力 遷 就 荷 蘭 

的 觀 點 荷 蘭 政 府 的 反 饗 ， 就 是 " 最 温 和 的 詞 句 來 

說也决不如合理的 I t ?望。美國代表對於十二月十 

七日荷蘭的最後答覆不得不作如下的陳述"這封信 

是 這 樣 的 僅 僅 要 求 對 方 表 示 恢 復 談 f ! l 的 意 

願 而 且 耍 求 對 方在每一重耍之點上屈從貴國政府 

的 盲 見 依 據 正 義 我 不 能 催 促 M r H a t t a立卽答 

覆 S 樣 一 封 信 [ S / 1 1 9 2 ] " 。 

有 一 點 殊 堪 注 f 荷蘭政府花了四日時間提出 

它 自 己 的 答 覆 , 然 它 僅 願 給 予 共 國 政 府 幾 偭 鐘 點 

讓後者提出答覆。所涉及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。人 

們小能認與地期望任何一阈政府在數4時內提出答 

覆。這封信並不表S接受印度尼西亞提案羝镜談判， 

而實在是一件最後通牒，耍求共和國政府對荷蘭政 

府的耍求讅步。當人們考廬到給予共和國政府的極 

短的時間 j y提出答覆和該函的語氣0 ^然得到一種 

結論荷蘭政府已决定放棄 j y談判方式镀致解决,而 

探取一種完全小同的行動途徑。 

直接談判失敗後，荷蘭政府果欲鏟致廨决問題 

的 辦 法 它 可 與 榦 旋 委 員 會 接 洽 並 就 此 事 要 求 該 

委 員 會 予 j d i 協 助 事 實 上 在 最 近 數 月 中 ， 並 沒 有 

人請求斡旋委員會作此協助。就是荷蘭政府在其對 

安 全 理 事 會 的 陳 述 中 [ 第 三 八 八 次 會 議 ] 亦 曾 稱 揚 

該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成 績 並 承 鼸 * È 所 作 的 努 力 。 我 髑 

政府也要對^委细會的各位委員表示稱揚。他們的 

懇切和眞鉞使所有有機會觀察其工作的人們都甚爲 

感動。他們的任務是困難而不 I t好的,儘管如此,他 

們 耱 在 力 圖 镂 致 一 個 廨 决 辦 法 那 末 ， 爲 什 麼 沒 有 

人講求該委員會協助呢9爲什麼沒有人請求它負起 

調和當事國間異見的任務呢？答案是很淸楚而且不 

難港致的。荷蘭政«PB決定 JW武力解决這個問題。 

十二月十九日午夜,荷蘭政府開始軍事行勖0依 

B p 斡 旋 委 員 會 的 報 吿 窨 [ S / 1 1 3 8 ] 否 S 停 戰 協 定 一 

事，並未通知委員會全體委員——只有委員會全體 

委員才能執行職務——也沒有 ; é知共和國政府。繮 



繮次的鎪黎是在許多地方螢勖的o降落傘都隊 

和 其 他 軍 隊 作 戰 的 方 式 淸 楚 地 指 出 , 軍 事 準 備 e 經 

進行很久0此等準備决非在談判最後破裂相軍事行 

動開始兩者之間的時間內完成的。人們小得小引致 

如 下 的 结 論 談 判 時 間 實 是 用 j y 從 事 軍 事 準 備 。 

軍事行動的表面理由是共相國政府有違反停戰 

協定的情事。荷蘭代表二月十八日jy—件所 

i f 違 反 事 件 的 淸 單 附 出 來 的 公 文 内 。 該 淸 單 中 

有 一 點 鍾 得 注 ,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j y 後 ， 只 報 稱 有 一 

椿違反倩事——發牛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——,在所報最後一次違反情事發牛日期後,荷蘭 

代表和共和國政府已從事談判0還有一點十分重耍, 

傲 得 注 耆 談 判 失 敗 和 戰 爭 開 始 期 I k ] , 絕 未 據 報 有 

何違反情事發生。荷蘭政府所發動的n搫完全未經 

挑動,也完全沒有理由。絕無一事顳亍共和國政府 

有 任 何 軍 事 , 圖 , 或 在 作 任 何 軍 事 準 備 C 事 實 上 , 斡 

旋委員會的最:&報吿直接否認7i種說法。 

荷蘭政府茌十二月十八日備^^錄「S/1129/Add 

1]中就不欲進行 i f e判一事提出的另一a»由,殊不値 

[ 談 0 但 我 耍 論 到 它 , 因 爲 它 提 到 了 我 國 政 府 0 據 

稱進行談判毫無苜義，因爲Mr Saekarno相他的若 

干 部 長 正 訪 問 印 度 0 

事 實 是 M r Soekarno早經印度總理邀婧,現正 

訐劃訪問印度。Mr Stikkor本人也承認荷蘭政府曾 

同 , M r Soekamo作此訪問。爲了使Mr Soekarno 

作此訪問,印度政府决定派遺一架飛機前往迎接。該 

機起飛Si f ,荷蘭駐新德里大使曾接缝；È知。可是S 

機被阻留̶Jf四十八/J時，因爲印度尼西亞的荷蘭當 

局邏^!給予出境許可證0 ̶直等到荷蘭政府開始軍 

事 行 動 射 時 , 該 項 許 可 證 方 才 發 出 , j y 致 該 機 

fèl^印度時未能搭載Mr Soekarno及其同麽。^些 

事實本身卽甚明顳,無辆《t M r Soekarno的擬璣訪 

問作更多的詳述，荷蘭政府曾力圖就這種摟議的Sfî 

問，作相當的利用0 

依據荷蘭政府所發表的備e錄，該項軍事行動 

的目的&建立一種環境,俾印度尼西亞人民得决定 

自治的方式。但人們小能了解，^^：極大部份人民的 

言論自由被遯制的情形下，印度尼西亞人民如何rig 

作自由的决定。當共相國政府&軍事上被打垮，其 

頜釉被監禁的時候,人們殊小能當眞建議印度尼西 

S舉行自由選舉0現在的軍事行動勢4^造成仇恨0這 

種 愔 形 不 僅 限 於 共 和 國 政 府 所 控 制 的 地 區 ， 且 M 

癀展到其他地區。摅各方報Jf t ,好幾個內閣B餒辭 

職,該國若干部 fa^已有暴動發生。 

據說，這種行動的目的在趣服若干不負資住的 

{ 9 " 子 。 這 種 議 論 很 難 了 廨 , 更 不 易 令 人 折 服 , 因 

爲 這 些 人 就 是 ？ Ï 蘭 政 府 一 直 & 從 事 協 商 的 對 手 , 

如 果 談 判 成 功 , 他 們 便 是 一 個 負 責 政 府 的 負 責 人 

ko 

如果荷蘭政府希望共和國政府可被敏捷的軍事 

行動壓服,那便錯了，這是很可悲的。共和國政府 

代表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自由的會旨。印度尼西ffl 

人民爱牛命,他們也愛相平，但他們更愛他們的自 

由，他們更愛他們的光榮0他們寧願看到自己的家 

宅被毁壊、美麗的田圜渝爲戥場而小願捨棄他們的 

自 由 和 光 榮 0 他 們 具 有 > ^ 屈 不 撐 的 盲 他 們 具 有 

+ 可 克 服 的 精 神 。 有 一 點 ^ 不 可 解 — — 就 是 採 取 

軍事行動絕小能便這個問題接得最後的 解决。 

引起理事會注瞀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0印度尼 

西亞人民爭取自由的奢鬥是現在鼓勐整個亞洲的精 

神的象徵。亞洲發生了 F大的波濤。每天有若干具 

有重大後果的事件發*。如果這個問題小迅速地、有 

效地予 jy廨决，它會對螌個亞洲發生廣泛影饗。我 

們並小直接牽^；^在這個問題裏0我們並無^8^珑動機, 

但沒有一個亞洲國家能坐視印度尼西55事件而泰然 

自 若 或 漠 小 關 t o 所 j y 我 國 政 府 對 於 最 ^ 發 展 至 感 

,盧。我國政府一向而且現&仍願竭力弑助解决這 

個 問 題 0 它 極 欲 看 到 廨 i f e â 個 問 題 。 它 亟 欲 看 到 解 

决 辦 法 的 虔 致 , 但 這 個 辦 法 必 須 能 保 持 印 度 尼 西 s 

人民的光榮0 

最 重 耍 者 爲 理 事 會 項 考 廬 它 須 立 卽 探 取 何 

種步驟JW應付目H»I緊急狀態。斡旋委fe會本身曾請 

求指亍並探取行動。理事會4^須立卽果斷地探取有 

效行動。我國政府覺得理事會應該立卽頒發停火的 

命 令 。 但 ^ 種 命 令 的 的 本 身 小 足 i î l 應 付 這 種 情 勢 0 

安全理事會還須命令荷蘭軍隊撒ai至停戰協定所割 

定的界線,如聯合决議案[S/1142]所規定者。如果 

小發出這種命令，荷蘭便能保持藉現有行動而镀得 

的領土 (包括共和國首都)這就等於理事會間接默認 

現行的侵略行爲。 

我們又覺得應該弒戥爭開始《求被捕頜釉及其 

他八員的釋放問題作一規定0他們是印度尼西亞入 

民的代表。如果軍事行動是不正當的，那末他們的 

繼 積 被 監 禁 ， 當 綞 無 理 由 。 我 們 竭 力 主 張 添 加 一 

項規定，耍求立卽釋放他們。 

理事會處理這一事件的管轄權和資格問題，業 

經美利堅合衆國中國、澳大利S及敍利亞代表充分 

論及，我們贊同他們所表示的會見。 



M r M A L I K (蘇維埃社畲主義共和國聯 S a ) 印 

度尼西亞問題列在安全理事會議稃上已幾近三年， 

雖然理事會曾舉行不T六十次的餘>a來計論這個問 

題，但仍萏沒有得到廨决。理事會尙未採取制止侵 

略，眞正保衞和平安全的堅定有效的立場來處理印 

度尼西亞問題。 

現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又 在 計 論 荷 蘭 武 装 部 隊 的 問 

題。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S共和國探取這種性質的 

侵略行動，巳非一次。 

印 度 尼 西 共 和 國 的 產 4 ï 是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對 

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的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結果, 

*È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正式宣布成立的0在 

它成立JW來的^年多期間内，一直處î*^軍事侵略的 

直接威脅之下，這種威脅首先來自英聯王髑和荷蘭 

的聯合武装部隊，後來̶̶自一九四七年之勿 jy來 

一一來自荷蘭的武装部隊。 

如所周知,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荷蘭與印 

度尼西亞共和國簽盯所s胃Lmggadjati锒定，依據這 

種 協 定 ， 荷 蘭 承 認 共 和 國 政 府 爲 爪 哇 蘇 門 答 臘 和 

馬都拉的事實上的政府。是 jy正式承認共和國有領 

土 六 〇 五 , 0 〇 〇 方 公 哩 ， 人 口 五 1 "七百萬，可是在 

一九四七年七月,荷蘭政府彰明昭著地違反了依據 

Lmggadjati協定所承镥的義務。荷蘭軍隊對印度尼 

西亞共和國發動了一種無故的武裝襲黎。由JSi種 

侵略行爲,他們襲取了幾乎達三分之二的爪哇島馬 

都拉島全部和P a l e m b a n g Medan Padang附近的 

大部份蘇門答臞o爪哇島上的大油田落入荷蘭侵略 

者的手中。共和國的人口減至S千五百&或三千六 

百莴左右。 

荷蘭政府力圖使世界輿論相信這種侵略行爲蛾 

是"有限的警察行動"0但是十分淸楚地可 j y看出那 

種行動絕對是侵赂行爲，絕對是身爲聯合匯會員國 

一員的荷蘭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所作的侵赂行爲。 

可是安全理事會3t未探取有效步驟 jy制Jt荷勵 

的侵略,保衞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利益或保謹印度尼 

西s人民的自由與镯立。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 

一七二次會議上提出的提案被否决了，這個提案提 

議理事會應ai過一件决議案,要求荷蘭軍隊撤 te l至 

他們在對共和國襲擊前卽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Stf 

所佔有的地位0另一件在第一九四次會議上提出的 

提案也被否决〕，這一件主張設立一個由安全理事 

會全體理事國代表龃成的委員會,負責監督印度尼 

西亞境內戰事的終止和軍隊的撒>go記得由î*^法豳 

代表硬耍行便否决權,安全理事會就未能;1過設立 

委員會的提案[第一九四次會議 ]o 

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印 度 尼 西 s 問 題 的 期 間 , 若 

干國政府的代表力圆將印度尼西s事件的重要性儘 

量 化 4 , 並 使 理 事 會 就 此 問 題 通 過 一 項 决 定 , 其 內 

容絕不足JW保叆成爲軍事侵略的犠牲者的印度尼西 

s 共 和 國 的 合 法 利 益 。 

由:若干國持此態度，它們在安全理事會中的 

代表實際上就等2*採取了鼓勵侵略者的方釺0荷蘭 

軍 隊 仍 奮 駐 留 在 j y 武 装 鼸 擊 而 奪 取 的 共 和 國 領 土 

內，珲事會沒有設立一個安全理事會委員會《廨决 

印度尼西亞問題,它却钽織了 一個由美利堅合衆國 

比利時和澳大利亞代表耝成的輭弱而無效的斡旋委 

會[S/525n]o —如安全理事會中蘇聯代表圑所一 

再指出，該矜旋委員會實際上保讅了，現在仍舊保 

叆着荷蘭的殖民利盆,故不能成爲一個公正的裁判 

員從事解决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欏間的爭端。嗣 

後所發生的種種事件，已經證實了這種對;8^委員會 

工作的谇價0 

在該委員會的協助之下,荷蘭曾3*—九四八年 

一月十七日強迫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接受了一種新協 

定 ， 卽 所 謂 R e i m l l e 停 戰 協 定 [ S / 6 4 9 附 錄 十 一 ] 。 

依BP這種協定，共和國領土中爲荷蘭軍陳所估的各 

部£3>置：5<荷蘭控制之下。在Renville上所達成的協 

定還包括斡旋委員會所提的十二項基本政治原朋和 

六項額外原划 [S /649 ,附錄十三及八]，作爲荷蘭和 

印 度 尼 西 談 判 政 治 問 題 的 基 礎 0 

可 是 ,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一 經 簽 訂 , 荷 蔺 政 府 便 : 4 

卽開始不履行該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了。荷蘭殖民當 

局利用斡旋委員會作爲煙幕, j y掩叆其對印度尼西 

S共和國所探取的片面行動，開始在共和國中若干 

佔 頜 區 舉 行 僞 全 民 表 决 , 創 立 傀 饉 政 府 , 宣 佈 若 干 

地區爲獨立國,並在這些诨國家内設置傀鼷政權,由 

荷蘭的僕從和印度尼西！&人民的叛徒龃成。 

同 時 , 荷 蘭 對 共 和 國 加 紫 實 施 的 經 濟 封 鈹 , 也 

是違反Renvi l le協定的。荷蘭殖民當局武斷地掌握 

了片面控制共和國對外資易的權力，禁Jh—切物品 

输入共和國領土,他們甚 lg禁Jfc鏠銥用針的输入,其 

藉口爲對戰 IS違禁品探収措施實是可笑之至。同時 

他們又從海陸兩方面封鎗共和國頜土，使貨物不能 

輸出。他們封鏔了共和國的海岸,完全切斷了共和 

國 和 外 界 的 聯 絡 , 使 共 和 國 《 f » 能 和 其 他 國 家 通 

商0此種行動完全是對印度尼西共和國公然實施經 

濟侵略。 

關 ; 此 事 , 锌 旋 委 員 會 和 安 全 理 事 會 也 都 沒 有 

探取有效步驟JW保護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及其人民的 

合 法 利 如 所 周 知 ,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第 = 二 九 次 會 



議 b 俺俺通過了一伴抽象的决議案，這件决^案沒 

有 拘 束 任 何 一 方 , 而 且 荷 蘭 政 府 完 全 置 之 不 理 , 仍 

其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 

就荷蘭政，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探政策作這 

種 短 而 决 非 完 4 的 檢 計 , 是 需 的 , 因 爲 藉 此 可 j y 

更淸楚地了廨隨後事件發展的原因,這些事件已引 

致荷蘭軍隊違反Reiml le協定和安全理事會關於印 

度尼西S問題的决定,對印度尼西 S共相國重新施 

行 無 故 的 鎪 擊 。 荷 蘭 和 印 度 尼 西 f i 共 和 國 在 簽 訂 

Renville協定後所舉行有幹旋委員會參加的談判，絕 

未 產 牛 任 何 結 果 。 由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荷 蘭 代 表 所 

持 的 態 度 , 那 些 談 不 可 能 產 生 任 何 積 極 的 桔 果 , 乃 

是十分明顳的事。 

荷蘭政府蓥其所能拉長談判,提出各種新的不 

公平的條件,提出共和國所不能接受的耍求，最後 

如其所願造成談判的僵局0 

一九四八年八月，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當局搜 

査 共 和 國 代 表 所 居 住 的 宇 ， 這 些 代 表 到 巴 達 維 亞 

來爲的是荷蘭代表進行政治談判。他們襲取了共和 

國代表遛的文件並逮捕了若干S員。荷蘭方面旣然 

大大地侵害了共和國代表圑的個人和外交酪免,最 

後遂破壊了該項談判0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被剝 

奪了作進一步從事談判的可能性,因爲荷蘭政府拒 

絕擔保共和國代表團的外交豁免。所JW荷蘭相印度 

尼西fi共和阖的談判的失敗，是荷蘭政府的過失0對 

2^各項政治爭端並未達成協璣0 

荷蘭政府所探取違反Renvi l le協定的這一切武 

斷 行 動 ， 旨 在 損 害 共 和 國 的 利 益 並 削 弱 這 些 行 

動 是 在 斡 旋 委 員 會 的 g 覩 之 下 發 生 的 0 事 實 上 該 委 

員 會 只 被 用 作 一 種 熥 幕 , j y 隱 蔽 那 些 片 面 行 動 , 其 

自 身 並 不 探 取 步 驟 j y 保 護 印 度 尼 西 共 和 豳 的 合 法 

利盆。 

該委員會本身實已决定不過問荷蘭與印度尼西 

S共和國間所進行的談判。 *È的文件顯示,自一九 

四八年五月《來的最>S幾個月中，它事實上沒有參 

加荷蘭與印度尼西亞間進行的政治談判。 

在那期間內該委員會作了些什麼事？從該委員 

會美画代表的陳述 [S/1129]中，我們推想特剁是他 

曾 花 戡 個 月 時 間 從 事 所 謂 " 委 員 會 正 式 會 議 外 的 

非 正 式 行 動 " 0 他 廨 释 那 種 活 動 旨 在 引 致 當 事 筻 方 

恢復鈸判。但荷蘭代表昨天所作的陳述[第三八八 

次 會 議 ] 顳 示 了 那 些 幕 後 活 動 的 性 質 0 他 承 認 印 度 

尼西 f f i共和國耱理M r Hatta 九四八年十二月 

十 三 日 致 斡 旋 委 員 會 美 國 代 表 M r Cochran j y便轉 

交 ？ ï 蘭 代 的 信 「 S " 1 2 0 ] 1：在Mr Cochran本 

人所施壓力下寫的一一事實上那封信帶有向荷蘭政 

府投降的性晳。爲了這件事，昨天荷蘭代表曾代表 

政府向 C o c h r a n 致謝。 

從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M r d e G r o o t 在 荷 

蘭衆議院中所作陳述中,我們得悉今年七月初锌旋 

委員會美髑副代表 M r O g b u r n 在爪哇 S a r a n g a n 村 

與Soekamo、總統和Hatta總理談話時，曾耍求 

M r H a t t a 爲 首 的 政 府 展 開 一 種 " 反 , 運 動 " , 並 答 

應爲此目的提伊美國軍火和教練員0 

這些事實顯示，斡旋委員會美國代表的铋密活 

動 事 實 上 分 成 兩 方 面 其 一 爲 強 ^ 共 I D 國 政 府 向 荷 

蘭政府作更大的讅步，其二爲煽動共和國政府對印 

度尼西亞的民主愛國份子所從事的爭取國家與入民 

自由獨立的鬥爭,加 j y鎭壓。 

幹旋委員會委員們作此種非正式活動足使共和 

國 受 損 害 並 變 弱 ， JW 致 有 利 荷 蘭 侵 略 者 , 自 是 不 

待言的事0它鼓勵了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

所探的侵略政策。 

這 種 幕 後 活 勤 當 小 能 促 進 斡 旋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

成 功 0 它 使 委 羼 會 的 任 務 變 得 不 重 耍 , 至 多 也 祇 是 

負責記錄事件並爲當事國傅遞函件而已,所 i= l是損 

害了安全理事會的權威,斡旋委員會應該在安全理 

會 的 名 義 工 作 的 。 我 鼸 " 應 該 工作"是因爲事 

實上該委員會自由拭取行動，甚至認爲無須將它 jy 

本 身 的 名 義 向 雙 方 建 議 的 重 耍 政 治 提 案 通 知 理 事 

會。假如一九四八年六月曾發牛過這種事谤，其時斡 

旋委員會的美國相澳大利亞代表向镲方提出了他們 

的提案,作爲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相國間協定的基 

礎,同時在事實上不將這些提案通知安全理事會0由 

; 6 * ^ 些 原 因 , 該 委 員 會 業 巳 破 產 。 

荷 蘭 政 府 破 壊 了 《 1 共 和 國 政 府 的 談 後 , 事 實 

上一直等到十一月才重開談判。根據國1^新開界的 

報導,荷蘭當局利用這種間隔的時間派遺更多的軍 

隊前往印度尼西亞，並準備對印度尼西亞共10國實 

施武装％fto 

* 荷蘭政府在九月間召集印度尼西S中的親荷人 

士開了一次會議,參加會議的有荷蘭在印度尼西亜 

各部份設立的傀撝政權的代表。在那次會璣上，荷 

蘭政府聲稱書欲正式宣佈劁立一種印度尼西5 g聯 

邦 , 名 稱 爲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衆 國 , 並 欲 劁 立 一 個 嗨 時 

聯邦政府0 

如所周知,該項會饑是在和共I P國談判失肽後 

舉 行 的 0 下 述 一 點 自 不 待 言 荷 蘭 政 府 採 取 那 種 行 

動,其目的在對共和國實施政治遯力，並正式表矛 



盲欲創立*È所謂的印度尼西亞会衆國和臨時聯邦政 

府（由它在印度尼西的傀儡餌釉組成）,這種舉動 

實屬不顧共和國的合法利猛，而且違反了依據Ren-

ville 協定荷蘭應負閼：§^政治欽申】及與共和國締桔協 

定的義務̶̶繮種義務乃是解决印度尼西亞政治組 

織阖題的先决條件。 

同時，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軍事當局癀大對印 

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綁謗性和顛覆性的宣傳。荷蘭所 

劍設的"軍事愔報局"每天利用報章和無線電散佈大 

量的3£言和讒言。控詠4!：和國有違反停戰協定的ft 

事。如所周知，共和國政府曾探取一切可能的措施， 

嚴 格 ^ 守 停 戰 條 伴 , 務 使 荷 蘭 政 府 不 致 有 絲 亳 可 

對 共 和 國 提 起 控 的 藉 口 。 我 們 甚 至 可 " 說 共 和 國 

政府作了時常帶有向荷蘭政府降服拴質的A份的讓 

步，遂助長後者得寸進尺提出羞辱共和國的新的不 

正 當 3 f 求 。 荷 蘭 殖 民 當 局 旣 一 沒 有 由 或 根 據 W 控 

I Ç 共 和 國 ， 憨 爲 最 好 譴 責 它 須 對 荷 蘭 佔 颌 地 區 

所發华的騷動負責。 

荷藺當局的殘 2的殖民政笫，正 4荷蘭軍隊所 

佔頜的颌土上激起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義憤。mmm 

* Ê殖民地,對印度尼西亞愛阈 f ô >子所施用的否怖和 

暴力政策，對地方人民所實施的無恥剝削和不人道 

的懕正在激起人民憒怒，各地發不满的 

亍威、騷搔、甚至激起地方人民對荷蘭殖民統冶的 

暴動。荷蘭當局正圖將*È們所報稱的"騷勐"歸咎;5* 

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政 府 , 控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0 每 

一 個 淸 醒 而 客 觀 的 人 都 明 白 , 這 種 所 騷 動 的 原 因 

在;8*荷蘭當局的殖民政m,共和國政府和這些騷動 

實 在 毫 無 閼 係 。 無 疑 地 , 荷 蘭 當 局 身 完 全 知 《 t 這 

—點，但是爲了辯叆*È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探的 

的敵視和侵略政策所 j y需耍一種藉口。已經提及^ 

的荷蘭政府的行爲提伊了最淸楚的，據,顯亍該國 

政 府 的 目 的 自 飴 卽 不 與 共 和 阈 達 成 協 讒 , 而 / ± 對 

共和國加緊進行戰爭。 

十一月間,荷蘭政府派道了一個代表閿前往印 

度 尼 西 其 表 面 上 的 目 的 是 在 共 和 圃 霣 開 鎗 邊 談 

判。但鑒：8^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s共和阈所探的上 

述敵對措施，復鑒於荷蘭政府甚至認爲不宜邀請斡 

旋 委 員 會 — — s 委 會 盡 《 保 謹 荷 蘭 & 印 尼 西 亞 

的殖民利益一一參與這些談判，下述一點#十分明 

顯 這 一 次 荷 蘭 政 府 也 不 認 眞 地 f 欲 在 和 印 度 尼 西 

i s共和國談判中镀致確實的結果。點這可由荷蘭政 

府 所 提 無 條 件 的 要 求 特 別 顯 出 锬 剌 應 j y 所 ^ 共 和 

阈違反停戰锒定情事開始，同 ÏH^蘭政府拒筢重開 

Renville協定所規定的政治談判。 

共 和 國 政 府 4 正 式 聲 明 中 , ^ " 屢 次 指 出 荷 蘭 當 

巧 對 它 所 提 關 於 違 反 停 戦 協 定 的 撩 事 的 控 是 i f 

謗性的,是沒有根據的。共和國政府很正確地認爲 

當 今 關 戰 問 題 的 5 t 論 ， 絕 不 會 妨 礙 鬮 未 來 印 

度尼西亞阈家杻絨相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ha璣 

致政冶協議的政治判Ô ^ J重開。爲圜除排重開談判 

的 一 切 障 礙 , 共 和 國 政 府 曾 向 荷 蘭 當 局 提 議 薆 表 一 

項聯合公顇，®請共和阈及荷蘭軍隊佔頒地區的人 

民 不 作 敵 對 行 爲 共 同 合 作 避 § È 發 牛 ^ 反 停 戰 協 定 

厝事,：1戒絕傅播可能造成不利氣的氛報吿等等0 

但荷蘭當局拒絕迻表此項聯合公報,同時耱隨控3f 

共和國政府有破壊停戰/1事。 

十一月間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相國開始舉行的 

M a f J , 早 在 十 二 月 五 日 便 被 荷 窗 代 表 圑 所 破 壊 0 

我 們 從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幹 旋 委 員 會 的 特 冽 報 吿 害 S / 

1117]中，知道共和國政府"曾表矛誠啻;m對荷蘭的 

觀點作最大可能的讓步"。但在談過界中，荷蘭代 

表 I I 只 提 出 若 干 具 有 最 後 通 牒 性 笪 的 要 》 , 並 堅 持 

共和阈須#£條件接受荷蘭的條件。> 1些條件耍求 

荷蘭駐印度尼西亞的代*應有限制的權利和非常的 

權 力 ， 包 括 镯 攬 統 率 所 ; i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^ 國 一 切 武 

装部隊的權力——這^=實際上會使4fc和國的武装部 

隊涫滅。荷蘭政府耍求剝奪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 

的一切椹利和權力,使共和圃本身淪爲通常形式的 

傀儡阈家,完全臣服:^荷蘭駐印度尼西亞的代表 0 

就共和阈政府而論,它曾提出四項條件一一那 

四項條伴都是很公正並且非常適度的 [S /M 17/Add 

1] 

一 過 渡 政 府 " 鹰 係 全 國 性 的 , 且 賦 有 具 瞠 權 

力"， 

二 過 渡 政 府 的 各 部 部 長 應 爲 具 有 充 分 責 任 

感且爲印度尼西5g全國所周知的人士"， 

三 過 渡 政 府 " 誓 守 民 主 原 刖 ， 並 促 進 人 

民之民主發展"， 

四 > 5 渡 政 府 " 最 後 將 向 圃 民 議 會 負 責 " 0 

可是荷蘭代表M爽危地拒絕 I 了共和國的這些合 

法而公正的要求。依據斡旋委員會的報吿，十一月 

間的談判很淸楚地顯示,荷蘭政府盲欲 / £̶九四九 

年一月一日前設蘆一個臨時聯邦政府，小邀共和阈 

參加方不 f t和共和國作進一步的諛判。荷蘭政府的 

=1種政笫顚然直接: t反了它& Renvil le協定下所承 

諾的誓約。荷蘭代表圑所。§卽使斡旋委員會參加,再 

相共和國作進一步談判實屬無益一節，乃是對安全 

理事會的一镩直接挑戦。 



這 一 切 證 明 , 荷 蘭 政 府 和 那 些 對 & 該 國 探 行 侵 

略性的帝國主義政策的負責者不認爲他們對璲致協 

們所耍的，旣不是協璣，也不是恢復正常關係，而 

是談判一種旨在阻止協讒的協議，將一切責任歸咎 

；共和國，藉Jd"證明"小可能和共和國成立協議， 

也不能和它合作。總之，荷蘭政府需耍這一切，藉 

"蒙蔽世界輿論，使之不知荷蘭對共和國所作的侵 

略0 

斡旋委員會委員們向理事會提出的其他文件顬 

示 , 荷 蘭 政 府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傍 晚 , 餒 由 居 間 人 美 

國代表向共和國政JTÏ提出一種跡近侮辱的最後通 

牒 , 且 不 等 候 答 覆 卽 於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晨 間 " 武 装 部 

荷蘭軍隊搭乘飛機至共和阈首都耶嘉達附0£降 

落，逮捕了共和國駐巴達維亞的正式代表，此舉係 

第二次彰明昭著地違反了國際法所規定且爲各方所 

接受的準朋，卽保證外國代表圑M員的外交豁免， 

並逮捕了 jy耱統和耱理爲首的共和國政府的若干人 

荷 蘭 武 裝 部 陳 參 與 了 對 共 和 阈 的 作 戰 。 同 荷 

蘭政府違反了 R e i m l l e 協 定 , 發 出 了 一 個 片 面 的 命 

令,設立沒有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參加的所謂印度尼 

西5g合衆國嗨時過渡聯邦政府。荷蘭政府的這種行 

爲只能認爲是對共和國的侵略行爲。這種無故再作 

的鎪擊宥起了全世界一切正派人士的義憤。 

荷蘭政府的這些行爲並沒有什麼剁的,義，只 

是利用暴力，故盲地，預;3[地違反一件由聯合國參 

加耩訂的協定，對世與界諭的一稗挑戰，一種故盲 

的 有 訐 割 的 旨 在 違 反 聯 合 國 的 决 定 和 原 划 侵 略 行 

爲而已。根據斡旋委員會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來電 

[S/1138]所載倚報,這是此種行爲唯一的描述方法。 

此項文件顧亍，荷蘭政府B童大地違反了 R e i m l k 

锒定下的誓言，*È對共和國的軍事攻擊巳餒準備了 

很久，而這棰攻搫乃是無緣無故開始的,因爲共和 

國及其武裝部隊嚴格地:>§守了停戰協定的規定，未 

嘗給予荷蘭從事軍事侵略的藉口 。 

十 分 淸 楚 就 殖 民 政 笫 而 言 , & 印 度 尼 西 S 的 

荷 蘭 殖 民 者 沒 有 學 得 什 麼 , 也 沒 有 記 什 麼 。 他 們 

旣 不 了 廨 也 不 耍 了 廨 殖 民 奴 役 制 度 û 小 再 能 j y 武 

力 強 加 * ^ 個 B 經 享 受 過 自 由 與 獨 立 幸 顧 的 民 族 身 

上了 0 

一如構成人類半數 j y 上的一切亞洲民族,印度 

尼西s民族已經開始發牛一種運動。在這種運動中， 

人民廨放力量所镥負的任務正日益重耍,任何想a 

止 ， 運 勐 的 人 ， 便 是 被 證 明 了 的 人 類 逸 步 的 敵 人 

可 是 進 步 的 敵 人 耍 想 阻 I h 歷 史 的 進 , 是 不 會 成 功 

的0 

荷 蘭 的 殖 民 侵 略 破 壤 了 國 和 平 與 安 全 ， 它 毀 

壊了阈IS^合作，並打擊了聯合國的聲望與權威。聯 

合 阈 會 員 國 所 犯 如 此 行 爲 , 實 與 耝 織 的 原 則 不 合 , 

a係對阈際In平與安全的一種威脅0 

安 全 理 事 會 須 採 取 迅 速 而 有 效 的 步 驟 , j y 保 

讒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合法利益、完蘧和獨立0理 

事 畲 不 能 冉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事 件 漠 小 關 e i o 它 須 

作 i f耍的决定。它須譴責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 s 

所施行的侵略。 

蘇聯代表《 I羝爲戰爭須立卽予JW制止0安全 

理 事 會 須 耍 求 荷 蘭 政 府 將 軍 隊 撤 退 至 ， 爭 重 開 前 

它們所佔颌的地位,作爲解决爭端的初步。 

鑒 ÎH^蘭對共和國的敵對會圜相行爲,復鑒:If^ 

兩國間閼係的惡化，蘇聯代表圑提議設立一個安全 

理 事 會 委 , 會 ， 山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的 代 表 祖 成 0 這 

樣一個委員會的職權應該包括監督印度尼西s停 '尺 

决議的實施，並監督關y^荷蘭軍隊撤至戰爭重開 

前他們所在地位的决議的實施。該委員會還應協助 

解决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圃間整個爭端的獬決。 

蘇聯代表團將依循此項方釺就此問題提出一個 

决議案。*È認爲這是一件很:>â切的事件，因此安全 

理 事 會 應 對 荷 蘭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侵 略 採 取 堅 决 措 

施。 

荷蘭代表力囫爲其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共相阈所 

施 的 侵 略 一 事 辩 逮 , 是 很 可 憐 的 , 也 不 能 令 人 折 服 , 

他的論據是虛構的、是虛僞的。他竭盡所能,運用 

一 切 方 法 控 共 l u 阈 。 他 甚 至 譴 責 共 和 國 總 理 ， 因 

獲取民族獬放的鬥爭所表示W同锗。無疑地，這是 

眞 實 的 蘇 聯 及 其 人 民 對 J « 任 何 民 族 爭 取 自 由 與 獨 

立的願望都表矛同锖,他們反對並譴責一切侵略行 

爲及一切胆礙殖民地人民锼取民族解放運動的企阖 

和 利 用 武 力 將 殖 民 奴 役 制 度 強 加 f i f e 們 身 上 的 企 

囫。但共和國總埋的認知這種衆所周知的事實,能 

提供荷蘭政府任何珲由 jy辯逑其對印度尼西亞共和 

國所作的侵略嗎？這一切都顯亍荷蘭代表所用論據 

是 如 何 虛 僞 強 ^ 奪 理 。 

荷蘭代表企圖利用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所謂"共 

產黨威脅",亦無新之處，更非镯奇出c裁。這種企 

阖是從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相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宣傳 

倉庫中借來的，我們知;《 t ,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和日 



本帝國主義者慣於高唱"共產黨威脅"，藉囫掩蔽其 

最=4有不少事例, 

利用關î*^ " 共 產 黨 威 脅 " 的 祌 諾 來 掩 蔽 其 奸 惡 的 行 

爲。可是這種神話只能欺騸非常天眞的人,無疑地， 

荷蘭侵略者企圖藉口打擊共產萆w掩飾他們對印度 

尼西亞共和圃所作的侵略,也是耍失敗的0 

荷蘭侵略者需耍反共宣傳，唯一目的在把這種 

宣傅作爲一種煙幕, j y掩飾其在印度尼西亞所進行 

的殖民地戰爭,藉阖摧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並剝奪 

其人民的自由與镯立C 

荷蘭代表堅憨安 i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侵略問題一節,顯羼毫無根據0 

印度尼西亜問題久爲一個國際問題,荷蘭政府不能 

佯稱它是荷蘭的一種圃内事件0依據Lmggad ja t i協 

定， 

因此就爭端而言， 

完全平等的當事國。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一九四玉年八月正式宣吿 

成立的,具有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一切主要屬性0它 

有頜土、八民、政府武裝部隊等等。 *e和荷蘭的關 

係 遠 超 過 國 內 爭 端 的 階 段 , 而 且B 成 爲 一 個 國 際 問 

題。 

荷 蘭 對 共 和 國 所 作 的 殖 民 侵 赂 , 無 疑 地 破 壊 了 

和平,且威脅了螯個束亞的和平與安全。從國際法 

觀 點 而 言 , 這 是 兩 偭 國 家 間 的 武 装 街 突 , 荷 繮 政 府 

所謂警察措施,絕不能改變這種銜突的國際性。安 

M事畲的審議印度尼西55問題並就此問題作一决 

定，是完全正當的,而且也有權爲此。 

我耍就美國、敍利亞和哥侖比亞三國政府所提 

的决議桊 [S /2142]略作戡言0從安全理事會所有文 

件 看 來 , 十 分 明 顯 荷 蘭 政 府 重 新 對 共 和 國 作 戰 , 是 

一種侵略行爲，且違反/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由 

聯合國代表參加簽訂的著名的Reiml le協定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須 直 言 不 諱 ， 須 稱 侵 略 爲 侵 略 , 

並譴責荷蘭政府的侵略行爲0 

S,但沒有說誰 

應^負責。耠人家的印象是戰爭是由键方同時重新 

開始的，因此掩蔽了荷蘭政府對共和國實施侵略的 

這種無可爭辩的事實。荷蘭政府絕未被譴責爲侵略 

者。該决議案要求雙方停止戰鬥並撒^軍隊。雜道 

說來，還是共和國部隊發動了襲擊並侵入了荷蘭所 

控制的頜土嗎？ 

問題的重耍闢鍵是被躱避了——决璣案的草擬 

人力圆給人一種印象每一方侵入了另一方的領土, 

這是與事實不符的0向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同 

等 地 發 出 停 火 與 撒 ^ 軍 墚 的 呼 籲 , 是 小 對 的 。 這 種 

籲只應向作身爲侵赂者的荷蘭提出。 

决議案的最後一句只着斡旋委員會,儘速將有 

閼戰爭重起的責任問題電吿fi事會。 

Mmr~m^m,至少可說是奇怪的o它只能造 

成一種假的印象,卽理事會不知道何方是襲擊的一 

方，誰對誰發動戰爭,那一種協定被破壌了。可是 

無人能夠否認,安全理事會B有足夠的正式文件,藉 

確認一種無可爭辯的事實，卽荷蘭政府破壊了和 

平，並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作了侵略行爲0關於這 

—點，只領參闥縴旋委員會最近送來的各項文件就 

夠了。 

美國代表本人所作的陳述,充分說明那一方破 

壊 了 和 平 , 採 取 了 攻 勢 , 所 《 是 侵 略 者 。 因 此 決 議 

案 中 的 這 一 句 不 僅 不 需 耍 , 而 且 是 有 害 的 , 因 爲 它 

向荷蘭侵略者提伊了一種逃避方法，荷蘭侵略者正 

圖將誰應對戰爭重起負責一點, j y假定的"不明"來 

加 jy掩钸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有 鑒 於 此 ， 故 不 能 贊 助 這 個 决 議 

案。 

主 席 現 & 是 會 議 應 s 锆 東 的 時 候 。 我 們 可 在 

明 日 午 前 十 三 十 ^ 攝 進 行 辯 論 。 I S 據 助 珲 ; i g 窨 

長 s i 知 ， 由 昨 日 晚 上 技 術 員 的 極 大 努 力 ， m i d 

明 日 午 前 我 們 可 有 有 限 的 卽 時 傳 , 服 務 0 

午傻士時三十分散會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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